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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是盛世之举，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俾益后世的大事”·

在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百业兴旺、国泰民安的盛世年代，编纂《中山市环境保护

志》，是中山市环境保护史上的一件大喜事。 ．

《中山市环境保护志》按照详今略古、求实存真的原则，比较全面、系统、详实
地记载了中山市环境保护事业的历史、环境污染的防治和贯彻环保法规工作的变

迁。是一部既体现了时代特点、地方特点、行业特点，又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于一体的专业志书。它包含了丰富的信息源。既是环保工作的基础资料，又是一

本很好的环保教材。它的出版，能够总结环保工作经验、探索规律、为领导决策、

工作查考、历史研究、教育干部群众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它能够让世人、特别是

海外华侨了解中山环境保护工作，以便积极招商引资，投资中山、建设中山。

改革开放以来，中山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

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策略，把环境保护目标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列入政府议事日程，做到城乡建设、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三同步”。切实加强对

‘环境保护的领导，重视环境规划，严格环境保护执法，环境保护工作成绩显著o

1990年以来，中山市在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中总分连年位列全省前五名。

1995年成为“国家卫生城市”，1996年成为“国家园林城市”。环境保护是财富已

成为各级领导和广大市民的共识，环境优势已成为中山市经济的新增长点之一。

我们愿再接再励，为使中山市早日荣获“国家环境模范城市”的光荣称号而努力；

为使中山市尽快实现“碧水、蓝天、绿地、花鸟城”规划；为把中山市建设成为文明、

富庶、美丽的现代化花园式城市而奋斗o

．今天《中山市环境保护志》终于面世了。在此，我对为中山市(县)环境保护事
业作出贡献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对关心支持参与本志编纂工作的

杨悦生、潘培恬、余雁玲、杨洁碧等同志以及提供资料的有关单位和同志们表示深

切的谢意o
‘

．

中山市环境保护局局长
一 谭 仲华 ．

‘1998年3月28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编纂坚持以详今略古、实是求是的原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秉笔直

书，记载中山市(县)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的统一，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二、本志记事以横排门类、纵写史实、以文字叙述为主，图表分别运用。

三、本志断限，上限不限，下限断予1995年底(个别内容有所延伸)。

四、本志记录的历史资料、机构沿革、人口总数、情况统计，由于中山、珠海、斗

门和石岐行政区域的合分，资料难以分割，故均保持当时原貌。

五、区域称谓与环境保护机构的名称：由于建国以来，机构变动频繁，为尊重

历史，本志书上一律按当时的称谓。如：1958年以前的区、乡、村，以后是人民公

社、大队、生产队。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为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近年来

称镇人民政府、区办事处、管理区(村)、居民委员会。

六、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沿用历史习惯通称，在括号内加注

公元，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年代、月、日和记数与计量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名词、专用词中的

数字使用汉字。志书中的化学符号、科技用语尽量使用中文名称或中(英)文夹
注。’

．八、志中1979年9月13日前所述的《环境保护法》是指1973年8月中国第1

个环境保护法《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1989年12月26

目前所述的《环境保护法》是指1979年9月13日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试行)》。1990年以后所述的《环境保护法》，是指1989年12月26日国
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o

九、志中环保办是环境保护办公室；环保局是环境保护局。

十、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数据来源于中山市档案局、市环境保护局及其各科

室、所、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市环保实业发展总公司、j
中山市(县)卫生防疫站、各镇(区)环境保护管理所、各有关工厂等单位的档案资

料及提供的资料。同时，召开知情人座谈、个别采访等，在行文中不一一注明出
处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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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再

中山，古称香山。民国14年(1925年)4月，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香山县改名

中山县。所以中山县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以名人命名的县o 1949年10月30日，中

山县解放，先后属广东省珠江专员公署、粤中行政公署、佛山专员公署、广州专员

公署、佛山市人民政府。1983年12月22日，中山县改为中山市(县级)。1988年

1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山市升格为地级市，隶属广东省。

中(香)山自南宋立县至今，840多载。其间曾几次编修《香山县志》及《香山县

志续编》，均无环境保护篇章，环境保护资料较少。

1996年3月，中山市环境保护局根据中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要

求，决定编纂《中山市环境保护志》。1996年4月24日中山市环境保护局正式行

文成立《中山市环境保护志》编纂领导小组及办公室。1996年5月13日局又发
文：关于转发《环保志》编志办《关于收集中山市环境保护志资料的意见》的通知。

1996年5月23日召开了局编纂领导小组会议，全面布置各单位搜集和编写资料。

《中山市环境保护志》编纂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从组织人力、拟定篇目、搜查资
料、调查访问、查阅档案、反复核对到完成初稿，将近2年的时间，经广泛征求意见

及领导分别审阅后，1998年2月12日局编纂领导小组再次召开会议研究《中山市

环境保护志》出版前的工作和问题。 ’

《中山市环境保护志》的出版，是上级领导和环保部门重视与支持的结果。全
志共分9章33节，约28万字。本志采用述、记、传、图、表、录的体例记载历史发展

的原貌，重点反映当前环境保护事业的深化改革情况，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历史

的借鉴和论证依据。由于水平所限，遗漏与错误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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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山古称香山，据宋乐史《太平环宇记》、清光绪《香山县志》记载：“五桂山多
奇花异卉，多产芝草、菖蒲，色香俱绝”，“多神仙花卉，故名香山”。汉代属番禺县

地，晋代属东官郡地，唐朝设香山镇，属东莞县。南宋绍兴22年<1152年)官府把

东莞、南海、番禺、新会四个县濒海之地划入，设香山县，属广州府，沿至元、明、清。

辛亥革命后属广东省。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生于该县翠亨村：1925年4

月为纪念这位伟大革命先行者，改称中山县o 1983年12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

中山县改为县级市。1988年1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山市升格为地级市。 ，

“环境保护”一词，虽然出现于近代，但香山县有关环境保护的乡规民约、法律

典章古已有之。如“春天不得上山伐木，夏天不得下河涌捕鱼”，虽是民间相传，但

已有很长的历史了。从现存清光绪年间多处石刻告示所证，均有不准施放鸟枪、

竹铳、箭等捕打各种飞禽的“奉宪示禁”及乡规民约。民国期间也有县政府、县警

察局、县卫生领导部门管理。现存民国35年(1946年)中山县政府训令中：有转

发：“广东省政府⋯⋯各地城市取缔深夜喧哗及噪音办法”及令警察局把城区用

蚝、蚬壳烧灰店立即迁走的文件(详见附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3年以前的环境保护工作由中山县工业部(工

交办公室)、石岐镇工交办公室、中山县卫生局(科)、石岐镇(市)卫生科(卫生办公

室)、中山县和石岐镇(市)卫生防疫站、中山县人民医院(卫生院)共同管理。

近21年(1974至1995年)的环境保护工作大致上可以分为下述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74至1979年。1974年3月在佛山地区革命委员会环境保

护办公室指示下，成立了中山县革命委员会环境保护办公室。这段时期工作的重

点是学习、宣传、贯彻国家和省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精神，边宣传发动，边杜绝重

污染源的产生，边治理“三废”(废水、废气、废渣)o贯彻执行“全面规划、合理布

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32字方针，推

动了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首要工作是摸清工业“三废”对环境污染现状。1974

年县环保办公室组织了两个专题调查：一是工业废水对岐江河(石岐河)污染情

况；二是石岐城区夏季大气中二氧化硫污染情况。1975年对有工业“三废”排放的

厂社开展治理“三废”情况的调查。中山县卫生防疫站配合这一工作逐步健全环

境监测制度，开展定期的大气和水质监测。1978年对县以上企业71个、石岐镇企

业47个、小榄镇企业38个进行工业卫生和“三废”排放情况的调查监测，建立一
·4· ．



厂一卡的档案，摸清污染严重的企业数目o 1979年借助佛山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的

设备和技术力量，由县卫生防疫站与其合作，共同完成了收江河沿河污染源的专

题调查，对加速沿河企业积极治理“三废”起着监管的作用。

第二个时期是1979至1984年。1979年9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后，至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会议前。中山县各
级领导通过学习环保知识和《环保法》，环境保护工作已真正摆到议事日程。其间

所做工作有：①认真贯彻《环保法》的同时贯彻了广东省各项法规。如《广东省征

收排污费实施办法》、《广东省消烟除尘管理条例》、《广东省防治电镀工业污染管

理暂行条例》等，使中山市(县)的环境保护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法律化轨道。②

1981年中山县开展排污收费的试点工作，1982年全面征收及开始用于补助企业

治理，获得了主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支持和信赖，促进了治理。③在80年代

初，农村经济起飞，乡镇企业拔地而起，尤其是污染性大的电镀行业增加，此时，中

山市(县)环保工作的重点就是整治电镀污染源；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对环境影

响较大的项目不断上马，控制新的大的污染源的产生，也就成为环保工作当务之

急。中山市(县)在城区建设的发展规划中，根据监测资料反映的活生生污染事例

后，深深感到“污染容易、治理难”o有关领导观察了这一现实，接纳了市(县)环保

局(办)的建议，把城区原污染大户逐步迁离，把关、停、并、转、迁的治理措施纳入

城镇建设十年规划，统筹安排。④贯彻执行新建、扩建和改建工程项目必须执行

“三同时”(防治污染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规定，控制

新污染源的产生o⑤贯彻鞍山钢铁厂治理“三废”的经验，介绍中山糖厂白水回收

和中山县水泥厂静电除尘的治理经验。做到既减少污染，又回收原料；经济、环境

效益双收o⑥1984年2月22日，随着县改市成立中山市环境保护局，进一步健全

机构，加强领导，增添力量。

第三个时期是1984至1995年o 1984年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会议，确立了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以后，中山市环境保护工作进入了全面管理的阶

段，抓紧对老污染源的限期治理。在这期间，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山

市经济再次高速发展，乡镇企业不断扩大，环境的污染也从城市扩展到乡镇。为

了适应这一新形势、新特点，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1985年3月20日

成立中山市环境保护委员会，由各部门主要领导参加，3位副市长担任正、副主任。

市政府连续发出强调“三同时”、保护水源、防治“三废”等文件。对经济效益虽好

而污染严重又无条件治理的项目，坚决不准立项，使全市特别是城区环境污染有’

所控制。随着国家《环境保护法》颁布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国务院关于噪声管理防治条例》等先后颁布施

行，省、佛山市、中山市人大常委会和政府多次组织环境保护执法检查，使全市各

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增强了环保法制观念，特别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方
·5’



面，继顺德、南海县后做出成绩。故在1987年3月2日至8日，国家环保局召开全

国“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南海、顺德、中山现场会议，指定中山

市环境保护局在会上作经验介绍。

在“六五”、“七五”计划期间，中山市环境保护规划纳入了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城区及镇、区所在地都能注意功能分区，工业区合理布局，使经济建设、城市建设

和环境建设基本能同步进行。随着环保事业的发展，中山市环保队伍不断壮大，

自身建设不断加强，业务素质不断提高，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及各项规章制度。

特别是各区、镇先后成立了环保所，配备了人员，更广泛、深入地开展对环保法规

’和环保知识宣传教育，使中山市的环境保护工作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环境保护

与经济发展基本上做到同步。尤其确立了以保护水环境为重点，坚持开展城市环

境综合整治，抓紧老污染源治理，严格控制新污染源的工作方针，使中山市大气、

水环境质量仍保持在较好的水平。大气环境质量保持在国家二级标准，主要水道

水质符合国家地面水Ⅱ类标准，饮用水源水质保持良好状态，城区噪声污染的发

展势头初步得到遏制，近数年噪声水平有所下降。1990年以来，中山市在城市环

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中的评分连年获居全省前列o 1995年12月25日，中山市被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授与“国家卫生城市”奖。1996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设部授与“园林城市”奖。

中山市在污染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80年代已普遍地、不同程度地对

“三废”和噪声进行治理，其中废水治理，包括电镀废水、造纸废水、漂染废水和其

它废水治理。烟尘治理包括整治锅炉及炉窑废气、水泥粉尘等。固体废弃物处置

包括处置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城区生活废弃物。噪声治理对工业噪声采取吸音、隔

音和消音的综合措施进行治理。1980年中港钢铁企业公司(横栏拆船厂)防治污

染措施具有全国领先水平。1995年起中山市开展了建设城区环境噪声达标区工

作，根据国家环保局《建设环境噪声达标区管理规范》的要求进行治理。中山市岐

江河受污染是城区长期的、突出的问题，为了治理岐江河，中山市城区污水处理厂

于1995年8月破土动工，1997年底已进行试产，1998年5月已正常投产，首期工

程日处理城区污水10万吨，达到国家规定地级市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列25％以上

的要求。

21年来，中山市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基本经验有：①各级领导

重视，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把环境保护规划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把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及环境目标责任制列为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领导的基本

职责，列入议事日程，统筹安排。②坚持综合整治、着手保护和改善环境。中山市

在不断强化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能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认真抓好

综合整治的“协奏曲”o③从严执法，严格管理，狠抓老污染源的治理，立例保护水

源，强化监督管理，积极推动“八项”(排污收费、“三同时”、环境影响评价、污染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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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治理、环境目标责任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污染集中控制、排放污染

物许可证)环保制度。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搞好监督管理o④宣传教

育。通过各种形式和利用一切宣传阵地，向社会各界宣传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

普及环保法规，进行环境科学知识的教育，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o⑤搞好环保部

门的自身建设、建立和健全环保机构，不断提高环保人员的素质，增强环境管理、

监测的手段o
、‘

中山市的环境保护工作之所以取得上述成绩，是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与支

持，是全体环保工作者解放思想、观念更新、艰苦奋斗、团结拼博、勇于探索、认真

实践的结果。正如江泽民总书记近来指出：建设和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功在

当代，惠及子孙的伟大事业。今后，我们仍要站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高度，继续贯

彻环境保护这一基本国策；面对可持续发展战略，树立“大环境”观念，为开创生态

保护和污染防治并重的工作新局面而奋斗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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